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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蔚然）今年6月，深
圳与中山两市交通运输局签订了《深圳
市中山市交通一体化合作协议》，按照
协议框架，两市将在港航、航空、物流、
轨道、公共交通等“海陆空铁”四个维度
开展全面深度合作。半年时间过去了，
该情况进展如何？12月 1日，市交通运
输局党组成员、市公路事务中心主任梁
灶带等做客由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宣传
部主办的《周五民声直播室》节目，围绕
相关问题与听众互动交流。

据梁灶带介绍，在港航建设合作方
面，今年以来，中山市交通运输局积极
深化与深圳交通、海关部门及蛇口港、
盐田港等业务合作，推动深中组合港航
线拓点增量，今年新增 5条深中组合港
航线，占深圳今年开通组合港航线的一
半，累计开通8条，实现深中组合港航线
基本全覆盖。在组合港机制下，中山外
贸货柜在本地完成“一站式”申报及查
验后，可快速调拨至深圳换装远洋大船
出口，将原有的外贸出口两次通关流程
简化为“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
行”，货物平均堆存期由7天缩短至2到
3天，切实提高了码头场地和集装箱周
转效率，降低企业成本，助力外贸高质
量发展。

在深中航空领域合作方面，市交
通运输局高质高效推进深中航空港建
设，该项目可实现深圳机场服务前置

延伸到中山核心区域，通过便捷、舒适
的机场快线，为中山及珠江西岸其他
城市的旅客提供便捷、优质、绿色的航
空出行服务。深圳机场集团已与中山
市城建集团签署深中航空港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在中山博览中心综合展厅
落地深中航空港，项目已于今年 10月
开工建设，目前正加快推进中，争取在
深中通道通车时同步启用，通过专线
巴士高频接驳两地，旅客可便捷到达
深圳机场乘机。

在物流合作方面，打造航空货运物
流合作平台。今年 5月推动深圳机场首
个外地前置仓——深圳机场中山前置
仓在小榄镇宏昌物流园正式启用。该仓
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日均可处置物流
货量 30至 50吨，兼顾国际货站及国内
货站前置仓功能。货物可从中山仓直达
深圳机场货场，在高效汇聚中山及珠江
口西岸其他城市的航空货物的同时，为
物流企业降低成本。

在深中轨道交通对接方面，中山
正积极谋划“四纵三横”的铁路轨道
网。其中“四纵”指广珠城际、广中珠澳
高铁、南珠中城际、中山市域铁路 S1线
（佛山 11号线南延线），“三横”指南沙
港铁路、深江铁路、深南中城际。广珠
城际、南沙港铁路为既有项目，其余 5
个项目处于前期或在建工作阶段，正
按计划有序推进。

《深圳市中山市交通一体化合作协议》推出
半年，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回应各方关注

“海陆空铁”发力构建
深中交通一体化

■损害担责，中山建立起长效机制
2021年 7月 1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出台，
中山市拿出“举报最高奖励人民币 20万
元”的举措，并在全省率先建立有奖举报
独立系统，为后续生态环境损害线索的搜
集提供了支持。

为建立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长
效机制，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先后推动出台
《中山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办法（试
行）》等文件，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案源范围、实施主体、执法调查、鉴定评
估、磋商索赔、修复监督、资金保障和运行
机制等内容，形成相对系统、完整且具有中
山特色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机制，确
保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章可循、依法办事。

“这一政策也对损害生态环境的企业
有威慑作用，让企业谨守‘环保线’，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李娟表示。

■三个“率先”，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中山路径”

“‘三个率先’是指率先在全省推出实
施简易程序，提升执法效率；率先在全省建
成首个地市相关专家库，提升执法科学性；
率先在全省探索惩罚性赔偿并成功磋商达
成赔偿协议。”市生态环境局法规与宣教科
科长黄勇华介绍，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三个
率先”，破解了“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
买单”的现实困局，走出了一条极具借鉴意
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山路径”。

2021年11月，中山市办理了全省首宗
启用简易鉴定评估与磋商程序的案件
——中山市某建筑工程公司超标排放水
污染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这一案例采
用简易程序办理，从启动鉴定评估工作，

到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向涉案公司发出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建议书，再到双方就
赔偿数额、履行方式和期限等达成一致，
仅用时一个月，大大缩短了办案时间、节
约了办案成本、便捷了办案程序。

为推动简易程序顺利推进，中山市还
聘请了 42名省、市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建
立了全省第一个地市级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评审专家库，为案
件相关情况鉴定提供了强大的科学和技
术支撑，一般只需3位专家共同出具意见，
案件就可以实施简易程序办理。

对于性质恶劣且造成严重影响的破
坏环境行为，市生态环境局又首次通过惩
罚性赔偿威慑不法行为人，让恶意侵权人
付出应有的代价，使其痛到不敢再犯，充
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功能，依法提高
环境违法成本。

■共建“大环保格局”，让执法有力度
也有温度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具体实施
的过程中，市生态环境局也在不断摸索经
验，最终建立起市生态环境局为统筹单
位，市人民检察院、城管局、财政局等部门
积极参与的模式，共同构建“大环保格
局”。

2022年 1月，市人民检察院与市生态
环境局搭建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
公益诉讼的衔接机制，通过 8大衔接机制
来发挥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合力。

截至 2023年 10月，以市生态环境局
为统筹单位，中山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案件 56宗，案件数量位居全省第

二，涉及损害赔偿金总计超 1.4 亿元，案
件涵盖生态环境、城管、水务和自然资源
多个部门，已办结案件 47 宗，办结率达
83.9%。其中通过磋商成功达成赔偿协议
36宗，占办结案件的 76%。

“我们既要保护生态环境，也要服务
经济发展，对待企业存在的违规违法行为
要采取恰当措施。”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执
法二科相关负责人表示，“一般不涉及刑
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我们尽可能
简化办理程序，减少企业负担。涉及刑事
的会比较复杂，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因此，在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的同时，
市生态环境局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处罚
作出适度调整，体现出环保铁军“柔情”的
一面。

2022年，沙溪镇两家企业生产废水超
标违法排放，造成水环境生态环境损害，
市生态环境局立即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调
查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最终确认两
家企业当事人需要支付环境损害赔偿费
用共计 3万多元。经过与当事人不断沟通
协商，市生态环境局与沙溪镇生态环境保
护局工作人员，决定采用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替代性措施，让企业“以植代偿”，促成
了中山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替代性修
复案例的实施。

“环保工作既要守原则又要有温度。”
杜敏表示，接下来，市生态环境局将在现
有工作成效的基础上，推进全市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工作常态化，加强案件线索筛
查，做到有案必查、应赔尽赔，抓好落实，
尽快出台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监督管理办
法，做好生态修复“后半篇”文章。

中山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新路径”

在全省实现“三个率先”
继 11月 30日生态环境部点赞中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典型案例

后，12月2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以“生态环境创新案例”为题，对中山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在全省实现“三个率先”进行了重点推介。

自全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以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积极

推动该项工作，目前共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56宗，赔偿总金额超1.4
亿元，案件数量实现重大突破，位居全省前列；并且创新工作方法，在全省

实现“三个率先”。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使‘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杜敏表示，生态环境部门就是要为人民保护好绿水青

山、守护住金山银山，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闫莹莹 文波 通讯员 刘一格

12月5日，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举行2024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近300家优质
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5500多个，除了应届毕业生前来“找饭碗”，数千名一、二
年级的学生也前来打探就业行情。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依然旺盛，网络直播、
视频剪辑相关人才最为抢手。

当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和体育局、中山火炬职院相关负责人
还为“中山市高校就业创业e站”揭牌。

“通过建立高校就业创业e站，我们和用人单位做好信息共享，适时带学生去参观
体验、实习。”火炬职院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学校牵头联合知名高校、企业成立了市
域产教联合体、行业共同体，实现就业选择与用人需求、科研与生产的共赢。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晏飞 通讯员 武秋凤 摄影报道

近300家企业
高校“抢”人才


